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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手镯送玩偶”
发现生财之道

张某出生于1987年，黑龙江人，丈夫

聂某比她小4岁。谈恋爱的时候，未来婆

婆就告诉张某，他们家很穷，一无所有，但

张某还是义无反顾地告诉婆婆：“我们会动

脑筋赚钱，以后一起打拼照顾好您。”

就这样，张某和聂某结婚后共同创业，

卖过化妆品、给人做过美容，两口子既当老

板又当员工，既要发展业务，又要接单、打

包、发货，虽忙忙碌碌却也充实。

这条创业路原本走得扎实，但一次偶

然的机会，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

通过朋友介绍，夫妻俩联系上了价格

低廉的手镯货源。为了获取巨大的利润，

两人开始谋划通过微信卖手镯，做“微商”，

他们谎称珠宝公司做活动，低价出售手

镯。通过这种方式，进价几元的手镯，他们

卖到了几十元。

为了促销，他们还尝试推出“卖手镯送

玩偶”的活动，很受顾客欢迎。但这样一

来，不是利润又少了？两人自然有办法，他

们告诉顾客，要拿玩偶，得另外交一笔数十

元的费用。想不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

加钱买玩偶。就这样，进价几元的玩偶，又

卖到了几十元。两人赚的钱更多了，他们

发现，又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

“幸运刮刮乐”
开启诈骗套路

小赚一笔之后，2016年，张某和丈夫

在哈尔滨注册成立了鹤霆霖商贸有限公

司，并以公司名义招聘销售客服，开始扩大

生意。

他们让销售客服以香港银联珠宝有限

公司、泰国玉丰缘珠宝有限公司等公司客

服的名义，在微信群、朋友圈以发红包的形

式扩散二维码。收到红包的人，就拉朋友

加这些销售客服为好友。这个步骤，他们

称为“养红包”。

当群里人数累计到200人左右时，他

们就开始发消息给这些好友：“前几天领取

过红包的朋友可以享受本公司优惠活动，

38元购买原价388元玉镯再送价值1180

元天梭情侣表一对。”

如此优惠的活动，引得很多人上钩。

邮寄时，他们会在每一个包裹里放一张“幸

运刮刮乐”。这个步骤叫“出单”。张某夫

妻要求员工提醒顾客，要注意包裹里有一

张抽奖卡片，并告诉顾客每一张卡片都会

中奖，比如二等奖是OPPO手机一部，三等

奖是VIVO手机一部。卡片上还印有一

个领取礼品的联系电话。

当顾客拨打电话，公司的电话客服就

上场了。他们会向客户仔细核对手机号

码、销售客服工号等信息，让人感觉这是一

家特别正规的大公司。

有些顾客反映“没有收到天梭手表”。

这时，客服就会不慌不忙地答复，称需要支

付“保价费”或者“空运费”等。如果客户支

付的费用达到600元，他们就会真的给对

方寄一块手表。当然，这手表是假的，进价

不过十几元。

对提出要兑奖的那部分客户，客服会

提出要收取“电子隔离箱”或者“贵重物品

保价箱”等费用，还说这个是代航空公司收

取的费用。和手表一样，当客户打款达到

1000元时，他们就会发一款手机，而手机

的进价也仅需500多元。

花点本钱寄假货给顾客，这个过程也

有名称，他们称为“保价”。

找“大师”保平安
却挡不住牢狱之灾

按着这三个步骤，小夫妻的“生意”越

做越好，员工也从原来的几人发展到几十

人。2018年，二人又在吉林长春成立了新

的公司，用同样的套路骗钱。诈骗得来的

钱，客服跟老板按比例分成。

随着诈骗金额的不断增加，两人怕总

有一天会被抓，开始担忧。用张某的话说，

看着每天这么多奖金发出去，她心里都犯

嘀咕，不是为发出去的钱心疼，而是想到每

天连奖金都发出去这么多，那骗进来的钱

不是更多！

2018年6月，为了心安，两人找了一

位“大师”。“大师”说，改名字能为他们避难

消灾得平安。于是，夫妻俩就让“大师”帮

他们还有几个公司主管和一些亲近的人改

了名字。

其中有一名金姓主管，“大师”给改的

名字叫“金建聿”。张某说，当时他们还开

玩笑说，这个名字读出来的谐音就是“进监

狱”。想不到一语成谶。因为玉环有一名

被害人报案，三个月后，玉环的公安民警找

上门来。

经警方侦查，张某夫妇在黑龙江哈尔

滨和吉林长春的两个犯罪窝点均被查获。

警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名，后又有

10余名犯罪嫌疑人到案。

经查，张某夫妇及其团伙诈骗的被害

人达2万余人，被骗金额近千万元。目前，

张某夫妇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

骗罪被玉环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另30余名

犯罪嫌疑人仍在审查起诉。

建筑物权属起争议
高校起诉要求腾退学生公寓楼等

浙江博大教育后勤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1年，由浙江科技学院、卢某、何某共

同出资设立，开发建设浙江科技学院在小

和山高教园区2K地块（以下简称涉案地

块）后勤设施建设项目，出资建造了后勤综

合楼和生活辅助楼，同时经营学生公寓、食

堂等部分后勤项目。

2013年10月，博大公司经营期满，依法

要进行清算。2014年，杭州市中院受理了对

博大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但是，对于涉案

地块上建筑物的权属问题，双方存在争议。

科技学院认为，博大公司经营期间一

直占用食堂和部分学生公寓楼等，该地块

的性质为划拨教育用地，地上建筑物均为

高校教育后勤设施，博大公司在经营期满

后无权继续占用。因此，科技学院在2015

年向杭州市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博大公司

腾退和退还。

博大公司提出反诉，认为上述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虽登记在科技学

院名下，但根据双方于2002年11月28日

签订的《关于开发小和山高教园区2K地块

后勤设施协议》约定，该地块的使用权及地

上附属物均归博大公司所有。博大公司在

反诉中请求法院判决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归其所有，并列入清算财产。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明知该地块的性

质，仍然就土地使用权等权属进行约定，违

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规定，应认定该部分

条款无效。根据“房随地走”的基本原则，

该地块所有权人为科技学院。鉴于博大公

司经营期限届满，进入强制清算，已无权继

续从事经营活动。据此，法院判决博大公

司腾退并退还涉案地块上的建筑物。

一审判决后，博大公司不服判决，向浙

江省高院上诉。

针对涉案地块上建筑物的产权归属问

题，省高院认为，地上相应建筑物均以科技

学院的名义合法申报建造，虽未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但因事实行为而设立的物权，应

属科技学院所有。博大公司以协议约定主

张具有所有权，与物权法的规定相悖，难以

支持。因此，省高院二审驳回博大公司的

上诉，维持原判。

腾退成定局
后勤公司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

根据这些一审、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

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确认

属科技学院所有。但博大公司认为，其为

建设该地块上的后勤综合楼和生活辅助楼

投入的资金，科技学院理应返还。

博大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初双方签

订2002年的协议有一个背景。双方原本合

作是要开发文二路学生公寓，从而解决留学

生生活服务问题。经协商，博大公司负责开

发建设文二路学生公寓楼。在拟安排施工

前，根据浙江省政府和教育厅的统一安排，

学院路校区将整体置换，搬迁至杭州市小和

山省属高教园区，故与之配套的文二路学生

公寓项目停止建设。经置换，博大公司改为

对2K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协议里约定“置换

所得款项扣除上交政府及公建统一分摊费

用之外，全额归博大公司所有，博大公司应

将此全额款项投入到小和山高教园区，协议

生效后，科技学院立即移交项目经营管理

权，2K地块土地使用权及该地块上的一切地

面附属物归博大公司所有。”“这是考虑到文

二路地块和2K地块的延续性和承继性。”博

大公司相关负责人叶某说。

为推进2K地块项目建设，博大公司投

入了自有资金1710万元用于该项目后勤综

合楼、生活辅助楼的建设。据博大公司称，

后来文二路地块拍卖成交价2.31亿元，根据

协议，拍卖成交款的55%即12705万元应归

博大公司所有，但这笔钱并没有拿到。

为此，2018年8月，博大公司向杭州

市中院提起诉讼。2019年4月16日，案子

开庭，此后博大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要

求科技学院赔偿12705万元，以及返还投

资的1710万元及支付利息5625.90万元。

对于博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浙江科技

学院认为，当时协议里的约定应该是无效

的，因为双方对政策认识错误，没有过户的

原因是当时政策不允许将划拨用地使用权

过户至博大公司这一普通民事主体名下。

文二路地块的拍卖款与博大公司无关，文

二路地块由科技学院收回，卢某和何某在

文二路地块的出资予以退回，并且科技学

院已经将出资款884万元退回给卢某。另

外，科技学院还主张，博大公司运营多年，

已取得较大收益，可以覆盖其所投入的成

本。博大公司经营期限已经届满，可得利

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当天，法庭没有就本案作出当庭判决，

目前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爱动脑筋的小夫妻狂赚千万，却因钱多发愁
为求心安，他们还找“大师”改名字
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林珑

只要购买手镯，就能参加“幸运

刮刮乐”，得到情侣对表、品牌手机等

幸运大奖。这看似赔本的买卖，却让

一对黑龙江的小夫妻发了财，从一个

夫妻店发展成有70余名员工的大公

司。但谁能想到，夫妻俩一边疯狂赚

钱，一边担忧。为什么会因钱多发

愁，他们做的又是什么生意？

经营期满后，学生公寓楼究竟该归谁？
浙江一后勤发展公司与浙江科技学院对簿公堂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4月16日，一起高校后勤发展公司诉浙江科技学院的赔偿纠纷在杭州市

中院开庭审理，后勤公司起诉金额逾2亿元。

某 女 孩 ，2019 年 1 月 8 日 出 生
（估），兔唇，2019年3月13日被发现遗
弃在义乌市稠江街道香山小区。穿一
套粉棉衣、戴粉帽子、粉色带红点的婴
儿被。随身携带一个奶瓶。

寻亲公告

望该女孩的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到义乌市社会救助中心（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
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
话：0579-85435115

义乌市社会救助中心（儿童福利院）
2019年4月18日


